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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确保政策效果和资金安全，按照《深圳市2016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科〔2016〕187

号）、《深圳市2017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规〔2017〕10号）、《深圳市2018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规

〔2019〕1号）、《深圳市2019-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细则》（深发改规〔2020〕1号）及《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发改规〔2019〕2号）等文件要求，现将2016-20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车辆购置补贴清算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条件

　　（一）对车辆的要求

　　1.车辆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且已获得国家车辆购置补贴；车辆注册登记时间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

　　2.车辆须为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含增程式）和燃料电池汽车。

　　3.车辆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运营里程应当符合《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

建〔2018〕18号）有关要求，累计达到2万公里。行驶里程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6月30日。

　　4.私人购买的新能源乘用车、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车）、民航机场场内车辆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不作运营里程要求。

　　5.申请2017年度车辆购置补贴的新能源汽车两年（含）内车辆牌照未转出深圳市（以车辆注册登记时间为准）。其中，纯电动货车和专用车应取得市交

通运输管理部门营运许可。

　　（二）对企业的要求

　　1.生产企业应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并安全可靠、售后服务及应急保障完备、加强关键零部件质量保证，与《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保持一致。

　　2.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产品时，应当按照扣减国家和深圳市车辆购置补贴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

　　3.生产企业应当建立企业监控平台，全面、真实、实时反映车辆的销售、运行情况，并统一接口和数据交换协议，及时、准确上报相关信息。

　　4.生产企业近三年内在“深圳信用网”未被列入国家推送地方联合惩戒黑名单、未被深圳市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市有关部门列入违法失信名

单。由生产企业在深设立或委托的销售企业申报的，其设立或委托的销售企业须同时符合上述要求。

　　二、补贴标准

　　（一）2016年度车辆购置补贴标准

　　1.纯电动乘用车。100≤R＜150公里(R为标准工况续驶里程,单位:公里,下同)2.5万元/辆，150≤R＜250公里4.5万元/辆，R≥250公里6万元/辆。

　　2.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含增程式）。R≥50公里 3.15万元/辆。

　　3.纯电动客车。对R≥250公里的标准车（指10米＜L≤12米,L为车身长度，下同），50万元/辆；6米＜L≤8米客车按照标准车0.5倍给予补助；8米＜

L≤10米客车按照标准车0.8倍给予补助；12米以上、双层客车按照标准车1.2倍给予补助。

　　4.燃料电池汽车。燃料电池乘用车 20万元/辆，燃料电池轻型客车、货车30万元/辆，燃料电池大中型客车、中重型货车50万元/辆。

　　国家购车补贴加地方购车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车辆价格60%。

　　（二）2017年度车辆购置补贴标准

　　1.纯电动乘用车。100≤R＜150公里(R为标准工况续驶里程,单位:公里,下同)1万元/辆，150≤R＜250公里1.8万元/辆，R≥250公里2.2万元/辆。

　　2.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含增程式）。R≥50公里1.2万元/辆。

　　3.纯电动客车。按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快充类纯电动客车的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快充倍率和车辆长度给予补助。

　　4.纯电动货车和专用车。对取得我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营运许可的纯电动货车和专用车，按照中央单车购置补贴标准的50%,以提供驱动动力的动力电池

总储电量为依据，采取分段超额累退方式给予补贴。

　　5.燃料电池汽车。燃料电池乘用车20万元/辆，燃料电池轻型客车、货车30万元/辆，燃料电池大中型客车、中重型货车50万元/辆。

　　（三）2018年度车辆购置补贴标准

　　1.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1日上牌的车辆按照《深圳市2017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规〔2017〕10号）对应标准补贴。

　　2.2018年2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上牌的新能源乘用车、纯电动客车按照深财规〔2017〕10号文对应标准的0.7倍补贴，纯电动货车和专用车按对应

标准的0.4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标准不变。

　　3.2018年6月12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上牌的新能源乘用车、纯电动客车、纯电动货车和专用车按照《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调

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号）对应标准的0.5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按照财建〔2018〕18号文对应标准的1倍补

贴。

　　三、申报要求

　　（一）新能源汽车企业（包括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由生产企业设立或委托的销售企业）是确保车辆推广信息真实准确的责任主体。新能源汽车企业应

按照《深圳市2016-2018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车辆购置补贴资金清算申报指南》（见附件）要求，向企业注册地所在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财政）部

门提交申请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各两份）。新能源汽车企业补贴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25日。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2016-20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车辆购置补贴清算资金

申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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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二）各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财政）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经财务审查、资料审核和重点抽查后，经公示无异议后，

将符合要求的材料联合各区（新区）财政、工业和信息化、科技创新等部门上报至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抄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创新委。各区

（新区）初审材料上报截止日期为2020年11月25日，逾期未报或报送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将延期清算。

　　（三）市发展改革委对各区（新区）上报的初审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实际推广情况进行重点抽查和现场核查；会同市公安

交警、税务、交通运输、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等部门对车辆注册登记信息、销售发票、运行情况以及零部件采购发票、车辆一致性问题等进行核实。对

核查发现新能源汽车企业篡改车辆运营里程数据、车辆长期空载行驶、违规上牌推广等弄虚作假情况的，将按有关规定采取暂停或取消地方财政补贴资格并

纳入“黑名单”等限制性措施。

　　特此通知。

　　附件：

　　1.深圳市2016-20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车辆购置补贴资金清算申报指南

　　2. 深圳市2016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

　　3. 深圳市2017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

　　4. 深圳市2018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

　　5. 深圳市2019-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细则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8月24日

附件：

附件1：深圳市2016-20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车辆购置补贴资金清算申报指南.docx 

附件2：深圳市2016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pdf 

附件3：深圳市2017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pdf 

附件4：深圳市2018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pdf 

附件5：深圳市2019-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细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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